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审判大楼及基层法院维修维护

该项目的使用保障了机关日常工作运转，促进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开展

2020年预算安排大型修缮费18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80万元，财政预算资金到位率100%，2020年度实际
支出资金180万元。项目如期完成阶段性目标。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率为100%，能够保障机关日常工作运
转，服务审判一线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法院审判办公大楼于2006年投入使用，房屋建筑物及各类设施按照规定均有一定的使用年限，需进行正
常的维护保养以保证审判执行工作需要。该项目主要用于院部大楼及基层法庭的各类维修改造，包括建
筑物维修改造、电梯维保、空调维保、消防维保、智能弱电维保、水系统维保、电系统维保等。该项目
由行装科牵头组织安排，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严格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执行。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180万元 180万元

该项目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保障项目经费需求，保证审判业务正常开展。

海安市人民法院

预算执行率、专款专用率、政府采购率、财务管理规范率、工作完成及时率、办公场所配套设备完备性
、办公场所工作人员满意度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我院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该项目由行装科牵头组织安排，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严格按照
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执行，进行正常的维护保养以保证审判执行工作需要。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该项目有效地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实现“公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
”的目标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市人民法院行装科网络中心工作人员专职负责项目的采购、实施、验收、维护。结合省院天平工程整体
项目和海安市人民法院实际需求，确定2020年度实施高清视频科技审判法庭系统、网络安全防护系统、
移动执法办公平台系统、智慧审判系统等项目，由负责政府采购的工作人员实施政府采购，网络中心工
作人员全程监管、验收项目建设，并负责后期使用和维护。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服务审
判执行工作，实现案件审判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保
障和支撑审判执行业务开展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该项目的实施使得海安市人民法院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全院各项工作的管理更
加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有效地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
社会实现“公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1、根据《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全省法院司法审判信息系统（“天平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进行高清视频科技审判法庭系统、网络安全防护系统、移动执法办公平台系统等司法审判信息系
统的建设。
2、根据省、市两级法院下达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与信息技术处关于下发2020年度全省法院
信息化项目经费预算的通知》等文件，建立智慧审判、智慧办公、全省法院数据中心升级项目、政法大
数据平台建设、执行信息化、云平台等项目。
实现案件审判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市人民法院行装科
网络中心工作人员专职负责项目的采购、实施、验收、维护。经费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2020年预算数
41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10万元，财政预算资金到位率100%。实际使用407.35万元，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率为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能够实现案件审判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保障机关日
常工作运转，服务审判一线工作。完成100%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预算执行率、专款专用率、政府采购率、财务管理规范率、资产管理规范率、工作完成及时率、服务对
象满意度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天平工程及省市法院信息化工程

海安市人民法院

410万元 407.35万元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该项目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保障办案经费需求，保证审判业务正常开展。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该项目的使用保障了办案经费需求，促进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开展。

根据《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用于法院工作人员办理案件过程中需要开支的差旅费、办案费、资料费
、司法调研费、业务设备消耗费、业务设施管理费、宣传费、救助费、其他费用支出等。费用支出严格
按照《全省法院系统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关于调整我县机关事业单
位差旅住宿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等各级财政部门下发的文件规范，以及《海安市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
法》执行。经费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2020年预算数200万元，实际使用200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保障办案经费需求，保证审判业务正常开展。完成100%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我院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保障办案经费需求，保证审判业务正常开展。费用支出严格按
照《全省法院系统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关于调整我县机关事业单位
差旅住宿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等各级财政部门下发的文件规范，以及《海安市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办案业务费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资金到位率、专款专用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管理规范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海安市人民法院

200万元 200万元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资金到位率、专款专用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管理规范率、政府采购规范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210万元 210万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为维护法院日常运行，保障审判工作开展，该项目用于干警工作餐费。由行装科牵头，按照海安市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工作餐供应商。经费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2020年预算数210万
元，实际使用210万元。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该项目由行装科牵头，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工作餐供应商。确保工作
餐的干净卫生、营养搭配。能够维护法院日常运行，保障审判工作开展。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该项目由行装科牵头，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工作餐供应商。确保工作
餐的干净卫生、营养搭配。能够维护法院日常运行，保障审判工作开展。

 该项目由行装科牵头，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工作餐供应商。确保工作
餐的干净卫生、营养搭配。能够维护法院日常运行，保障审判工作开展。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确保工作餐的干净卫生、营养搭配，能够维护法院日常运行，保障审判工作开展。完成100%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法院工作经费

海安市人民法院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保持治安秩序良好、公共场所整洁美观、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机关日常运转，服务一线审判工作。完成
100%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资金到位率、专款专用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管理规范率、政府采购规范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该项目由行装科牵头落实，结合我院日常工作开展的实际需求，对该项目实施政府采购，选择合适的物
业公司进行服务，并对项目的执行进行绩效评价。对综合大楼以及六个基层法庭办公场所的卫生保洁、
园林绿化的修剪补植以及办公场所的安全巡逻保卫工作进行保障，能够保持治安秩序良好、公共场所整
洁美观、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服务一线审判工作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该项目对综合大楼以及六个基层法庭办公场所的卫生保洁、园林绿化的修剪补植以及办公场所的安全巡
逻保卫工作进行保障，能够保持治安秩序良好、公共场所整洁美观、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服
务一线审判工作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该项目的实施能够保持法院治安秩序良好、公共场所整洁美观、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服务一
线审判工作

260万元 260万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结合我院司法安全及环境卫生的实际需要，对综合大楼以及六个基层法庭办公场所的卫生保洁、园林绿
化的修剪补植以及办公场所的安全巡逻保卫工作进行保障，能够保持治安秩序良好、公共场所整洁美观
、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服务一线审判工作。由行装科牵头落实，结合我院日常工作开展的实
际需求，对该项目实施政府采购，选择合适的物业公司进行服务。经费来源为市级财政资金。2020年预
算数260万元，实际使用260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物业管理费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海安市人民法院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院领导对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高度重视，落实“四个到位”：专款专用到位、专人负责到位
、资金使用支出范围到位、全过程接受财政监督到位。严格按照《全省法院系统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
费、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等各级部门下发的文件规范，以及《海安市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执
行，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严格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执行。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
率，服务审判执行工作，实现案件审判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
协同化，保障和支撑审判执行业务开展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政法经费保障力度的逐年增加，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了优质的后勤保障，办案效率明显提升。2020年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14919件，审执结13519件，高起点服务大局、高质效执法办案、高品质服务人民、高
标准规范管理。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该项目的实施弥补单位办案经费不足，保障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的办案业务开支，促使我院办公条件及
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全院各项工作的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有效地
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实现“公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2020年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海安市人民法院

605万元 605万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根据中央及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下达文件，办案业务经费，用于弥补单位办案经费不足，保障案件办理
过程中需要开支的办案费、资料费、司法调研费、业务设备消耗费、业务设施管理费、宣传费、救助费
、其他费用支出等。业务装备费，用于保障案件办理所需的业务技术装备费、法院综合保障装备费、司
法警察装备费、服务费和其他业务装备费，保障和支撑审判执行业务开展。严格按照《全省法院系统公
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等各级部门下发的文件规范，以及《海安市人民法院
财务管理办法》执行，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严格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执行。经费来源为市
级财政资金。2020年预算数605万元，其中办案业务费440万元，业务装备费16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020年决算数605万元，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率为100%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服务审判执行工作，实现案件审判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
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完成100%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资金到位率、专款专用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管理规范率、政府采购规范率、资产管理规范率、服务对
象满意度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院领导对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高度重视，落实“四个到位”：专款专用到位、专人负责到位
、资金使用支出范围到位、全过程接受财政监督到位。严格按照《全省法院系统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
费、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等各级部门下发的文件规范，以及《海安市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办法》执
行，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严格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执行。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
率，服务审判执行工作，实现案件审判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
协同化，保障和支撑审判执行业务开展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政法经费保障力度的逐年增加，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了优质的后勤保障，办案效率明显提升。2020
年全年受理各类案件14919件，审执结13519件，高起点服务大局、高质效执法办案、高品质服务人民、
高标准规范管理。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该项目的实施弥补单位办案经费不足，保障案件办理过程中需要的办案业务开支，促使我院办公条件及
软硬件设施进一步完善，全院各项工作的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有效地
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保障人民法院在全社会实现“公正与效率”“司法便民为民”的目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根据中央及省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下达文件，办案业务经费，用于弥补单位办案经费不足，保障案件办理
过程中需要开支的办案费、资料费、司法调研费、业务设备消耗费、业务设施管理费、宣传费、救助费
、其他费用支出等。业务装备费，用于保障案件办理所需的业务技术装备费、法院综合保障装备费、司
法警察装备费、服务费和其他业务装备费，保障和支撑审判执行业务开展。严格按照《全省法院系统公
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等各级部门下发的文件规范，以及《海安市人民法院
财务管理办法》执行，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严格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执行。经费来源为市
级财政资金。2020年上年结转预算数106.42万元，2020年决算数94.04万元，结转下年12.38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加强经费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服务审判执行工作，实现案件审判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管理全过
程的科学化、规范化、实体化和协同化。完成100%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资金到位率、专款专用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管理规范率、政府采购规范率、资产管理规范率、服务对
象满意度

海安市人民法院

106.42万元 94.04万元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海安市人民法院 上年结转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单位：万元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 财政局业务管理科室

项目实施年度 2020年度
项目实施
开始时间

2020.01.01
项目实施
完成时间

2020.12.31

2020年预算数 2020年决算数

六、评价结论及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实现绩效目标拟采取的制度建设措施和整改策略建
议）

 弥补工作人员不足的现实困难、保障审判执行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

四、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原则上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分别归类撰写）

该项目由政治处牵头落实，协同行装科按照海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实行政府采购，弥补工作人员
不足的现实困难、保障审判执行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

五、总结成果及存在问题（总结绩效目标取得的成果，查找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弥补工作人员不足的现实困难、保障审判执行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

弥补工作人员不足的现实困难、保障审判执行工作正常开展、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完成100%

三、设定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

资金到位率、专款专用率、预算执行率、财务管理规范率、政府采购规范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411万元 411万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概况、立项依据、经费来源、组织管理、资金分配使用等）

根据海人社（2018）72号文件，我单位2020年聘用62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弥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不足的现实困难、保障公共服务工作正常开张、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2020年预算安排资金411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411万元，财政预算资金到位率100%，2020年决算数411万元，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率
为100%。项目如期完成阶段性目标。能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足的现实困难、保障公共服务工作
正常开张、保障司法安全、维持日常运转。

二、项目绩效（目标及其调整、完成情况）

海安市人民法院 政府购买服务劳动者专项经费

海安市人民法院

海安市2020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情况表


